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管理办法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67_275672.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对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进料加工业

务的发展，�加强海关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进料加工进

出口货物"，是指经营单位专为加工出口商品而用外汇购买进

口的原料、材料、辅料、元器件、零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

料（以下简称进口料、件），以及经加工后返销出口的成品

和半成品。 "经营单位"是指经国家授权机关批准有权经营进

料加工业务的进出口企业。 "加工生产企业"是指具有法人资

格的承担进口料、件加工复出口业务的出口生产企业。 第三

条 对专为加工出口商品而进口的料、件，海关按实际加工复

出口的数量，免征进口关税、产品税（或增值税）。加工的

成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 以上进口料、件包括直接用于加

工出口成品而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数量合理的触媒剂、催

化剂、洗涤剂等化学物品。 对用于加工成品必不可少的但在

加工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消耗掉的仍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和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副次品和边角料。海关根据其使用价值分别估

价征税或者酌情减免税。 由于改进生产工艺和改善经营管理

而节余的料、件或增产的成品转为内销时，经海关审核情况

属实，其价值在进口料、件总件20％以内并且总值在人民

币5000元以下的，可予免税。 第四条 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

属保税货物，由海关实行监管；对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海



关区别情况，按以下方式进行监管： （一）凡经营单位和加

工生产企业系专门加工出口产品的企业，具备海关严密监管

条件，有专用仓库、专用帐册、专人管理并保证遵守海关规

定的，海关可以批准建立保税工厂，进行管理；其料、件进

口时予以保税，加工后对实际出口部分予以免税，内销部分

（不出口部分）予以征税。 （二）对签有进口料、件和出口

成品对口合同（包括不同客户的对口联号合同）的进料加工

，经主管海关批准，可对其进口料件予以保税，加工后实际

出口部分予以免税。但合同项下进口的机器设备应按一般进

口货物办理进口和征税手续。 （三）对于不具备上述（一）

、（二）项条件的经营进料加工的单位或加工生产企业，其

进口的料、件可根据《进料加工进口料、件征免税比例表》

的规定，分别按85％或95％作为出口部分免税，15％或５％

作为不能出口部分照章征税。如不能出口部分多于海关已征

税的比例，应照章补税，少于已征税比例的多出口部分，经

向海关提交确凿单证，经主管海关审核无讹。准予向纳税地

海关在已征税款幅度内申请退税。 （四）对有违反海关规定

行为的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海关认为必要时，对其进

口料、件，在进口时先予征税，待其加工复出口后，按其实

际所耗的进口料、件予以退税。 第五条 专为加工出口商品所

需进口的料、件，凭国务院有关部、委、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对外经济贸易管理机关、国务院机电产品出

口办公室以及他们授权的管理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包括

各进出口总公司、省、市、自治区厅、局级工业主管部门）

颁发的《进料加工批准书》连同由签约单位签章的合同副本

或订货卡片向主管海关办理备案登记手续。并由海关核发《



进料加工登记手册》（以下简称《登记手册》）。其料、件

进口时，免领进口货物许可证，海关凭进口合同登记验放。 

进料加工出口成品，属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商品，应按规定

交验出口货物许可证。 第六条 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应对

料、件的进口、储存、保管、提取使用或转厂加工，以及加

工制成品的储存、出口和销售等情况，分别建立专门帐册，

经营单位应在每个合同执行完毕后向海关报核。对生产周期

长的，经海关核准，可每半年填写《进口料件使用表》向海

关报送一次。海关有权随时进行核查，有关经营单位和加工

生产企业应如实报告情况并提供便利。 第七条 进口料、件和

出口成品时经营单位应按海关规定填写《登记手册》和进料

加工进（出）口货物专用报关单向进（出）口地海关如实申

报。 第八条 免税进口的料、件应专料专用，其进口料、件和

加工成品，均不得在境内销售。如因故必须转为内销的，应

经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经贸主管部门

批准，并经海关许可。上述转内销货物，无论以人民币或外

币结算，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均应及时向海关缴纳原免

税进口料、件的关税、产品税（或增值税）。属于国家限制

进口的或属于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应按国家有关规定

补办手续，交验进口审批件或进口许可证后方准内销。 第九

条 进口料、�件应自进口之日起一年内加工成品返销出口。如

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应向主管海关申请展期。合同

执行完毕后一个月内，应持凭《登记手册》和经海关签印的

《进（出）口货物专用报关单》以及《进口料件使用表》等

有关单据主动向海关办理核销手续。 第十条 经批准有进出口

经营权的乡镇企业经营进料加工业务，按规定可直接向海关



办理登记和核销手续；没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乡镇企业，承接

委托进料加工业务，应建立专门帐册，以备海关核查，海关

实行对加工企业和经营单位的双轨核销制。对具备保税工厂

条件的乡镇企业可申请建立保税工厂，海关按保税工厂的有

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十一条 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为储

存备料加工进口料、件，可向海关申请建立保税仓库，并由

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

理办法》进行管理，即料、件进口时缓办纳税手续，进口的

料、件在一年内提供使用或加工成品出口时，按其实际去向

和加工出口情况确定免税或补税。 第十二条 进口料、�件加工

成半成品后，转让给其他承接进料加工复出口业务的单位进

行再加工装配时，原进口料、件的单位应由同该承接单位持

凭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或生产加工合同等有关单据，向海关

办理结转和核销手续，并可继续先不予以征税。该承接单位

应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单独申领新的《登记手册》，但可免予

办理进口批准手续。 第十三条 经海关批准免税进口的料、件

，如有调拨加工出口的，接收料、件的企业应当填写《异地

进口料、件申请调拨证明书》，报经主管海关核准后，其中

一份由调入地海关留作备案和核销，一份退给接收料、件的

单位转交申请出料、件的单位，由其向调出地海关办理核销

手续。 第十四条 出口合同中规定由国外客户免费提供或有价

提供的原辅料和包装物料，加工成品出口后，如有剩余，由

经营单位提出申请，海关同意后可以办理结转手续。 第十五

条 已在海关登记备案的合同如发生变更、转让、中止、延长

、撤销等情况经营单位应于料、件进口前据实向主管海关办

理变更或撤销登记手续。 第十六条 为便利经营单位和加工生



产企业开展进口料、件的加工、出口业务活动，海关根据实

际情况可以派出关员驻企业进行监管。上述单位应当为海关

提供办公场所和必要的方便条件。 第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经

营进料加工业务，其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对外商投资企业履行产品出口合同所需进口料、件

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包括

将一般贸易进口的货物伪报成进料加工贸易性质，不按期向

海关办理核销手续，将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申报为一般贸易

出口货物，擅自出售进口的保税货物或者免税的货物以及其

他具有走私行为或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由海关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

企业，在执行本办法和海关各项规定时，负有共同责任。对

其违法行为，海关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

九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起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